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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品”评价技术规范 水产品初加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圳品”水产品的初加工评价要求，包括组织体系要求、初加工要求、包装贮藏和运

输要求及追溯与召回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产品的“圳品”初加工环节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209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24861 水产品流通管理技术规范

GB 43284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

GB/Z 21702 出口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规范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SC/T 3043 养殖水产品可追溯标签规程

SZS.TC.TS-2023-003 “圳品”评价技术规范 水产品

《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

出口水产品生产企业注册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圳品

企业自愿申报，经评价合格，符合供深食品标准体系要求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3.2

水产品

捕捞和养殖生产的鱼、虾、蟹、贝、藻类、海兽等鲜、活、冻品。

3.3

水产品初加工

将动物性水产品整体或去头、去鳞（皮、壳）、去内脏、去骨（刺）、擂溃或切块、切片，经冰鲜、

冷冻、冷藏等保鲜防腐处理、包装等的简单加工处理。

https://baike.so.com/doc/5330028-556520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40912-11009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75768-62888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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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系要求

与水产品加工厂直接关联的生产、销售方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组织基本资质证照齐全、有效；

b) 组织 2 年内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c) 组织已获得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价、检查或认证机构的有效证书（包括产品或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范围应覆盖产品及其住所、生产地址或经营场所；

d) 如组织获得管理体系认证，应开展体系绩效评价，包括但不限于：目标考核、内部审核、管理

评审，相关绩效评价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e) 申请产品属于水产品的，养殖还应符合 SZS.TC.TS-2023-003《“圳品”评价技术规范 水产品》。

5 初加工要求

5.1 基本要求

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初加工场所应远离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周围不应有可导

致虫害大量滋生的场所，难以避免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b) 生产经营主体应具有该初加工场地的合法使用权；

c) 初加工场地具有完善的管理人员配置和管理制度；

d) 初加工场地应建立相应的质量安全监测制度，并对产品进行定期监控。

5.2 卫生要求

5.2.1 水产品处理间工作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建立人员健康档案，上岗前接受卫

生培训。如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

结核以及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或有明显皮肤损伤未愈合的的人员不得进入

水产品处理间。

5.2.2 人员进入水产品处理间应遵守更衣、洗手、消毒程序，规范穿戴工作服、雨靴、手套等，作业后

应及时更换并清洗消毒。

5.2.3 应设置虫鼠害控制措施，虫鼠害控制措施的定期检查和定期除虫灭害工作应保留记录。虫害控制

不应对人身、原料、半成品、成品、容器、设备工具等造成污染；不慎造成污染时，应及时将污染容器、

设备、工器具彻底清洁，原料、半成品、成品按不合格品处理。

5.3 原辅料管理

5.3.1 原辅料采购

应查验水产品原料检验合格证明（包含基地快速检测合格报告、第三方检测报告等）、产品合格证

及标签、标识等追溯信息，应能追溯到养殖基地池塘（海域、网箱）编号或远洋捕捞海域及渔船。已死

亡的黄鳝、鳌虾、河蟹、贝类等不应作为原料；必要时对双壳贝类应进行贝类净化。

5.3.2 原辅料验收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对水产品原料外观、色泽、肌肉组织、气味等进行感官检查；感官检查不能确定质量时，应

进行理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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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双壳贝类、河豚鱼等自身带有生物毒素的水产品原料应进行毒素检测，并按相关规定进行验

收和处理，确保原料的安全性，保留完整验货记录；

c) 对于冰鲜水产品、冷冻水产品应查验运输车厢内温度和（或）水产品中心温度，以及是否有脱

冰或化冻情况。

5.3.3 原辅料储存

冰鲜水产品、冷冻水产品原料应及时卸货。原料活体水产品、冰鲜水产品、冷冻水产品的贮存应符

合 GB 24861 中贮存的规定。贮存期间不得使用任何投入品。

5.4 过程控制

5.4.1 设施管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具有与初加工水产品种类、数量相适应的场所或区域，如水产品原料暂养、原料存放冷藏库、

原料存放冷冻库、水产品处理专间、成品周转区域、成品库等。场所或区域之间分离或分隔的

方式明显；

b) 水产品原料暂养、水产品处理间内部结构应使用耐用材料建造且易于维护、清洁消毒；天花板、

墙壁和地面涂覆或装修材料应无毒、无异味、防霉、不透水、不易脱落、易于清洁，地面装修

材料应能耐腐蚀，地面平坦、防滑，且结构利于排污和清洗的需要；

c) 处理专间内排水应通畅，地面应具备一定排水坡度，排水不设置明沟，如设置地漏应带有水封

等装置；

d) 水产品处理间内不应设置卫生间，车间入口设置更衣和洗手、干手、手部和鞋靴消毒设施，数

量应满足生产需要，应在设施附近标识简明易懂的更衣、洗手、消毒方法。车间内食品正上方

的照明应带护罩，门窗应闭合严密，不透水，与外界直通的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如安装空气幕、

防蝇帘、防虫纱窗、挡鼠板等），防止有害生物侵入。

5.4.2 生产工艺管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初加工车间应进行必要的温度控制，车间温度应控制在 21℃以下，处理冰鲜产品车间温度应控

制在 15℃以下，产品经冷冻后处理的车间温度控制在 10℃以下。初加工过程中，应控制产品内

部温度和暴露时间。若在加工过程中产品的内部温度在 21℃以上，则加工产品的累计暴露时间

不应超过 2 小时；若加工过程中产品的内部温度在 21℃以下、10℃以上，则加工产品的累计暴

露时间不应超过6小时；若加工过程中产品的内部温度在21℃上下波动时，则加工产品超过21℃

的累计暴露时间不应超过 2小时，加工产品超过 10℃的累计暴露时间不应超过 4 小时；

b) 处理用水、解冻用水、制冰用水应符合 GB 5749 要求；

c) 必要时，采取金属探测仪控制金属异物。

5.4.3 防止交叉污染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水产品初加工在水产品处理间进行。处理间内各区域、设备设施布局合理，避免交叉污染；

b) 处理间物品摆放整齐，员工规范穿戴围裙、帽、手套、水靴等防护用具，且防护用具卫生状态

良好；

c) 使用的容器、工器具和设备应专用，使用前后应当有效清洁消毒；用于盛放加工原料、半成品、

成品的容器、工器具和设备应进行标识，能明显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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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初加工用器具、设施应有专用的清洁消毒设施，定期对使用的刀具、工作台面等进行清洁消毒，

清洁消毒用化学品在生产场所应在专用设施中上锁存放，专人管理。

5.4.4 废弃物管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水产品处理专间应设置专用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车间外如设置废弃物放置场所应与处理专间

隔离以防止污染；应防止不良气味或有害有毒气体溢出；

b) 水产品的内脏和其他废弃物应定期尽快清除出生产区域。处理废弃物时不应污染供水系统或处

理中的产品；

c) 应妥善保管、标识和处理水产品初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

6 包装贮藏和运输要求

6.1 包装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a）应根据不同水产品的性质、形态和质量等特征，选择适宜的包装材料并使用合理的包装形式保

证其品质；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20941 和 NY/T 658 的规定；

b）包装标签、标示应符合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和 SC/T 3043 的要求，涉及食品致敏原的应

予以标识；

c）在水产品处理过程如分级、称重时，应对相关设备设施定期进行校准检定；

d）包装环节应保留相关记录；

e）应适度包装，符合以下要求：

——产品包装层数应不超过 3 层，包装的成本应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 20%；

——水产品销售包装体积扣除食用农产品体积后，与食用农产品体积之比应小于 30%；

——包装重量应不超过销售商品总重量的 30%。蟹类捆扎物的重量计入计价重量时，其单体捆扎物

重量不应超过单体蟹总重（包括捆扎物）的 5%。

6.2 贮藏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a）根据产品状态（活、冰、冻）按不同存储要求存储；

b）活体水体暂养、冰鲜水产品保鲜、冷冻水产品冷藏应符合 GB/T 24861 的规定；

c）仓库应保持清洁，并设有温度等调控设备，冰鲜类和冷冻类产品储存应提供必要的制冷设施；

d）水产品入库前，应将库房温湿度调至水产品相应保鲜贮藏工艺要求的范围，入库应保留文件化

的记录；

e）贮藏期应安排专人做好管理、检查、维护和记录，确保贮藏期水产品品质；

f）产品出库和转运应做好出库和转运记录保留文件化信息。

6.3 运输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a）水产品运输应根据装运方式和产品的状态、种类、特性、运输季节、距离、数量、运输时间选

择适合的运输工具和运输方案；

b）运输及装运工具应保持洁净、无污染、无异味，应备有防雨、防尘、防虫害设施，应设有温度

等调控设备，冰鲜类和冷冻类产品储存应提供必要的制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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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活体水产品运输用水水质应符合 NY 5051 或 NY 5052 的规定；

d）装运水产品应采用适当的装载容器，符合 GB/T 24861 的要求；

e）运输过程中使用的投入品应无休药期且符合《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的要求；

f）应保留文件化信息，包括产品的品名、产地、规格、数量、流向、运输时间、温湿度参数等；

产品、标签与单据应相符。

7 追溯与召回

7.1 应建立产品可追溯体系，保持可追溯的生产全过程记录和可跟踪的生产批号系统。记录的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二年。可追溯性记录应符合法律、法规及顾客要求。

7.2 应按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要求建立产品召回程序，验证召回方案的有效性，并按规定予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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